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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天府股交中心客户资金存管专户管理办法

第一条【宗旨和目的】为了规范天府股权交易中心（以下

简称“本中心”）客户资金存管专用账户的设立、使用与管理,

安全、简便高效地开展天府股交中心结算支付及资金存管业务，

保护客户合法权益,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区域性股权市场监督管理

试行办法》、四川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《天府股权交易中心

监督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【适用范围】本办法适用于本中心在商业银行开立、

使用和管理客户资金存管专用账户（可简称“客户资金存管专

户”、“存管专户”、“专户”）。

第三条【账户管理】存管专户专用于客户资金的存管、收

付。

存管专户独立于本中心的自有资金账户，实行两户分离、

专户专用、分部门隔离管理。

禁止存管专户存放本中心的自有资金，从专户收取中心费

用、向专户缴纳费用或业务拨款除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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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管专户由本中心结算支付及资金存管部门负责使用、管

理，与中心财务部门自有资金账户隔离管理，不发生混同。

第四条【禁止挪用】客户资金专用于客户业务活动。

禁止任何人以任何形式挪用客户资金。

非因客户自身法定事由且经法定程序，任何人不得查封、

冻结、扣划客户资金存管专户及其中资金。

对于人民法院或者其他有权机关依法要求协助强制执行客

户资金时，按照结算优先原则依法办理。

第五条【公示、备案】本中心在官方网站上公示客户资金

存管专户的相关信息，并报四川省地方金融监管部门、中国证

监会派出机构备案。

第六条本中心客户资金存管活动接受四川省地方金融监管

部门、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的监管。

本中心每日监测客户资金的变动情况，发现异常情形及

时处理并向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和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报告。

第七条【解释和修订】本规则由本中心负责解释和修订。

第八条【实施】本规则自 2019 年 3 月 20 日起实施。

天府（四川）联合股权交易中心 2019 年 3月 20 日印发


